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

谈话函询流程图

一个月内

签署意见15个工作日

抄报
主送

综合室拟定谈话（函询）
工作方案和安全预案

谈话（函询）对象为中层正职干部

的，须向校党委主要负责人报告

函询谈话

函询通知书

纪委相关负责人谈话，
被谈话人所在党组织主要
负责人或所在部门（单位）

主要负责人陪同

委托被谈话人
所在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谈话 所在党组织主要负责人

或所在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

归入个人
廉政档案

按程序报批，根据不同
情形做出相应处理

谈话结束

情况报告和
处置意见

校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
收到回复

写出说明资料

被反映人


